晋会协[2008]51号
关于开展2008年会计师事务所
业务辅导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会计师事务所：

为进一步提高我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质量和风险意识，贯彻落实审计准则和会计准则两大体系，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特别是新设立的事务所的规范和指导，我会决定于2008年7月至11月份对23家事务所进行业务辅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业务辅导的目的和范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等有关规定，对事务所出具的鉴证业务报告质量进行分析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专题辅导，目的是找出存在的问题，同执业人员共同分析形成的原因，认清潜在的风险，找出纠正的方法，促使注册会计师按照新准则规定执行业务，切实提高控制执业风险的水平！
本次业务辅导的事务所名单见附件
二、业务辅导的内容

辅导人员随机抽取或事务所自行提供本年度上半年出具的业务报告（数量控制在总数的5%—10%左右），必要时可延伸到以前年度。辅导人员针对业务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辅导，同时就执行新准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三、业务辅导的方法和辅导人员

辅导采取实地的形式进行。以事务所为单位，以查阅本所出具的鉴证业务报告为案例进行分析，对共性问题进行专题辅导。具体方法：听取事务所基本情况汇报，其中包括执行新准则的情况，查阅事务所业务工作底稿，与事务所就执业中存在的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讨论，根据辅导过程发现的问题，召集所内有关人员进行集中辅导。

辅导人员由省注协业务监管部和注册会计师人员组成，具体到事务所的时间另行通知。

四、其他要求

事务所要重视和配合好这次业务辅导工作，主动对本事务所已做业务进行自查，把执业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新准则实施过程方面的问题总结归纳，做好开展业务辅导前的准备工作。

对于业务辅导中发现的重要问题，以及各事务所在执业中共有的疑点、难点，我会将通过《业务辅导工作动态》、网上论坛、专业沙龙等形式在全行业内予以专门提示。

                      二○○八年七月三日
附件：

被辅导的事务所名单
山西华诚泰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融智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凯达正信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明德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晋和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华鑫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尊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正乾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紫阳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华钰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精诚健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利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世信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瑞祥会计师事务所
山西龙城会计师事务所
太原中蓝融兴会计师事务所

太原普道永达会计师事务所

太原金正会计师事务所

太原瑞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太原天职孜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沁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晋城正兴会计师事务所
介休诚信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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